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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xx21"> 昨天从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证实，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电力审计在电力系统全面铺开，该次审计包括立项

、规划、基建、营销、职工持股等内容。国家审计署正在全

国18个省区的网省公司和发电公司交叉进行电力建设情况审

查。 值得一提的是：3月19日，由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和

电监会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电力系统职工投资发电企业的

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出台。《意见》经过了五年的

酝酿、争论和反复修改。电力领域内持续多年的清退职工股

的争论因此尘埃落定，最终透出“倒计时”迹象。 市级电网

领导不得持股 记者从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了解到，为配合此

次审计，国家电网公司专门召开了18个省电力公司的内部审

计负责人会议。通报该次审计包括立项、规划、基建、营销

、职工持股等内容。此轮审计跟近年来国内电源和电网的建

设项目快速增长有一定关系，也是为了清理上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后电力系统的建设和经营情况，为进一步的电力改革做

准备。 这轮审计范围涉及山西、广东、内蒙古、湖北等全

国18个省区的电力建设，采取交叉审计的办法。山西省电力

系统由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贵州省的电力系统由审计

署广州特派办进行审计，广东省的电力系统由审计署武汉特

派办进行审计等。 自3月下旬开始，参与审计的特派办已经

进驻各个省区的电力公司。 之前，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携手

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



电力系统职工投资发电企业的意见》于3月19日正式出台。 据

电监会办公厅介绍，《意见》最终将清退的门槛划在了“中

层”，明确规定，地（市）级电网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和省

级以上电网企业的电力调度人员、财务人员、中层以上管理

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省（区、市）电网覆盖范围内

发电企业的股权；已经持有的，将在一年之内进行清退和转

让；电网企业中层以下职工，则被允许保留已经持有的发电

企业股份。 《意见》执行成最大挑战 职工持股是电力系统由

来已久的一个历史问题。使《意见》的执行成为一个挑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电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为缓解

电力紧张和投资不足，国家出台了“集资办电”的政策，号

召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发电企业，鼓励大、中、小电站一起建

设。由此，电力系统职工开始通过电力多种经营企业投资发

电机组。 追溯到2002年2月，国务院下发“五号文件”，确立

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当年年底，国家电力公司进行

了第一步“厂网分开”的改革，将电网与发电分离，成立了

五大发电集团和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个电网公司，进而推

进竞价上网试点，以逐步建立规范、公正和高效竞争的电力

市场体系。 但“厂网分开”后，电力体制改革即陷于停滞。

面对因职工持股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网，原本应继续推

进的“主辅分离、主多分离”改革迟迟无法启动。与此同时

，各级电网公司仍在通过旗下从事多种经营的职工持股公司

，大举挺进发电领域，一方面趁电力改革之机，从母公司低

价甚至无偿获得了一部分发电资产；另一方面，依托电网系

统的垄断继续扩张，攫取丰厚利润。 但电网公司作为垄断企



业，却是惟一的购买者，有权决定买谁的电和以什么价格购

买。在这种情形下，电网管理层和职工投资发电企业，势必

带来大量关联交易，造成不公平。 2003年年初，山东鲁能集

团新一轮职工持股已近完成，当年8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和国务院国资委三部委出台了《关于暂停电力系统职工投资

电力企业的紧急通知》（下称37号文）。37号文在叫停电力

系统职工投资电力企业的同时，还表示将抓紧制定规范电力

企业职工持股的正式文件。然而，由于争议巨大，正式文件

迟迟未能出台，而致力于紧急“叫停”的37号文，并没有阻

挡住电力职工持股企业继续扩张和进一步退出并实现私有化

的步伐。 当人们发现其问题严重性的时候，职工持股企业已

经盘根错节。 对此，规范《意见》出台后，各界最大的疑虑

在于能否有效执行，毕竟此前已有37号文的前车之鉴。由于

电力职工持股企业大小不一，在几乎每一个省和大部分地市

县乡都普遍存在，每一个地区职工持股企业的资产状况、发

展规模又不尽相同，甚至其中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从职工持股

企业到私有化的过程。业界普遍认为，如何针对具体情况来

实行退股，将是《意见》执行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电企回避

职工持股问题 据公开报道，山东鲁能、贵州金元等电力企业

职工持股、企业依靠垄断的呵护，迅速膨胀的事实。堪称电

力职工持股的典型。 据了解，贵州金元总股本200000万股中

，28762个自然人合计拥有193120万股，占96.56%，仍是实际

的控股方。据业内人士推测，贵州电网职工持有股权不会低

于30%. 山东鲁能私有化已于今年3月实现回归，目前由山东电

力集团控股77.14%，其中包括目前仍持有鲁能17.02%股权的

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山东电力委员会。该工会过去多次以职工



持股名义从山东电力集团购买“鲁能系”公司股权，逐渐增

资，取得控股权。2002年年底，鲁能集团改制。山东水电工

会将持有的鲁能发展、恒源经贸、鲁能物资、恒源物业和鲁

能投资的资产共计8.5亿元，外加1.6亿元货币资金，一并注入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注册资金。鲁能由此从国有控股企

业变为职工持股企业。 “关于了解电监会清查电网职工持股

的问题，请采访国家电网。”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办公室有关

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同样，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室有关人员接受记者采访，问及《意见》出台，将

清退电力职工持股等问题，也表示不方便回答。 规范《意见

》出台后，各界最大的疑虑在于能否有效执行。毕竟此前已

有37号文前车之鉴。由于电力职工持股企业大小不一，每一

个地区职工持股企业的资产状况、发展规模又不尽相同，甚

至其中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从职工持股企业到私有化的过程。

业界普遍认为，如何针对具体情况来实行退股，将是《意见

》执行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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